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前后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三条 股东大会应当在《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范围内行使职权。 

第三条  股东大会应当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并对董事会进行授权。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一）决定投资的权限和授权 
1.董事会负责审定由总裁提出的中长期
投资计划（一年以上投资计划）,并提交
股东大会决定。  
2.董事会负责审定总裁提出的年度投资
计划,并提交股东大会决定。董事会可对
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当年资本开支金额做
出不大于 5％的调整。 
3.对于单个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开
发、技术改造、技术措施、固定资产、
对外股权等）投资,董事会对投资额不大
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5％的
项目进行审批; 
4.公司运用公司资产对与公司经营业务
不相关的行业进行风险投资（包括但不
限于债券、非套期保值期货、股票、委
托理财）的，董事会对单项投资额不大
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的
项目进行审批； 
（二）决定资产处置的权限和授权 
本条所指的对资产的处置,包括转让某
些资产权益的行为,但不包括以固定资
产提供担保的行为。 
1.公司进行资产收购、出售时,董事会对
单个项目交易金额不大于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 5％的项目进行审批; 
2.在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内,董事会对处
置单项固定资产的总额净值不大于公司
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固定资产净值的
5％的项目进行审批; 
3.在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内,董事会对其
他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委托经营、受托
经营、受托理财、承包、租赁等方面的
重要合同的订立、变更和终止）单项业
务金额不大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净资产的 5％的项目进行审批; 
（三）决定债务的权限和授权 
1.根据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投融资计
划,董事会审议批准当年的长期贷款金
额及流动资金贷款总额； 
2.董事会对单项担保金额不大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5％的担保进行
审批。 
（四）如本规则所述投资、资产处置、
对外担保等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的,董事
会审议决定（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
资产除外） 
1.交易金额低于 3000 万元，且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的关
联交易; 
2.交易金额低于 3000 万元，但高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的关
联交易; 
3.交易金额高于 3000 万元，但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的关
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
应当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回避表决。 

如以上所述投资、资产处置、对外
担保等事项中的任一事项,适用前述不
同的相关标准确定的审批机构同时包括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则应提交股东大会
批准。 

 第二十三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公司和

召集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第二十三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
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行使表决权，公司和召集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拒绝。 
任何有权出席股东会议并有权表决的

股东，有权委任一人或者数人（该人可
以不是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代为
出席和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依照该股东
的委托，可以行使下列权利： 
（一）该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发言权； 
（二）自行或者与他人共同要求以投票
方式表决； 
（三）以举手或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但是委任的股东代理人超过一人时，该
等股东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
权。 

 第二十五条 召集人和律师应
当依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

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

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并登记

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在会议主持

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

应当终止。  

 

第二十五条 召集人和律师应当依据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

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并登记股

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

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应当终止。 

出席会议人员的会议登记册由公司负

责制作。会议登记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

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住

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等

事项。   

 


